附件一：“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申报流程
    一、入围条件和相关要求

    （一）申报流程

1、各相关机构按照本通知所列的要求填报本通知附件二《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申报表》，加盖公章后将相关文件寄送到“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办公室（邮寄地址见下文）；

2、首批入选机构申报截至时间为2018年10月31日；

3、首批入选机构确定为30家，择优选择。

    （二）申报资格

    行业范围：互联网、医疗保健、教育（高等院校，商学院等院系可单独申请）、服装服饰、运输物流、房地产、日用化工、公共交通、食品、通讯、家用汽车、环保家居、餐饮娱乐、电子电器、金融、保险、文化和旅游等行业机构或企业。

    （三）审核标准

    1、具有良好的企业信誉，无不良信用纪录（将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结果为准。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2、所在机构参评的品牌网络满意度测评结果达标（将以沃德社会气象台满意度智能测评结果为准）。

    3、企业参评的品牌曾入选中国驰名商标或著名商标，企业曾入围世界500强、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等榜单的机构优先审核；

4、中华老字号等品牌优先；

5、中国企业评价协会会员单位优先。

   二、入选机构可获得的六大权益

（1） 授予“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入选机构”牌匾；

（2） 参评的品牌通过审核达标后授予“中国满意品牌”称号，享有“中国满意品牌”及相关标识的免费使用权；

（3） 获得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理事单位资格，共享主办方商界资源、智库资源，分享协会成员的人脉和相关资源；

（4） 获得“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系列论坛的企业品牌展示、产品演示等权益；

（5） 获得“中国满意品牌”称号的品牌，均可获得沃德社会气象台网络满意度智能计算的该品牌网络满意度分析报告一份；

（6） 提供协调政府部门、商业机构等相关服务的权益。
三、启动仪式的安排

    首批30家入选机构确定后，我会将另行通知相关机构赴京参与授牌仪式等相关事宜。届时我会将为相关机构授予“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入选机构”牌匾，颁发“中国满意品牌”证书，发布“中国品牌满意100”宣言等活动。

四、“中国品牌满意100行动”办公室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朝阳区光华路15号铜牛国际大厦2号楼601室；
邮编：100020 ； Email：luyanbing1213@163.com
电话：010-62115054-615

传真：010-52932023-610 
官网：http://www.ceea.gov.cn/


